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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
 
按照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七號報告書第 2 章第 3.6 段所述的學生分類 
修讀教資會資助課程學生的宿位申請總數及成功申請數目的數字 

 
我們於 2017 年 1 月 4 日信中曾提供臨時數字，此後我們已向各大學收集最

新數據，現按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七號報告書第 3.6 段所述的學生分類，將過

去五年的數字表列如下。 
 

 

學年 

本地學士學位課程學生* 

畢業生在整個修學期間曾申請但未獲

分配最少一年宿位的數目 

畢業生 

總數 
總數% 

2012/13 1,119 14,405 7.8% 

2013/14 1,193 14,686 8.1% 

2014/15 1,219 15,717 7.8% 

2015/16 1,302 17,332 7.5% 

2016/17 不適用^ 

 

學年 
非本地副學位、學士學位及研究院修課課程學生(包括交換生) 

申請數目 成功申請數目 總數% 

2012/13 10,484 8,878 84.7% 

2013/14 11,310 9,145 80.9% 

2014/15 11,181 9,468 84.7% 

2015/16 11,401 9,640 84.6% 

2016/17 11,862 10,048 84.7% 

 

學年 
研究課程研究生 (包括本地及非本地生) 

申請數目 成功申請數目 總數% 

2012/13 5,419 3,601 66.5% 

2013/14 6,430 3,850 59.9% 

2014/15 6,772 4,076 60.2% 

2015/16 6,052 4,089 67.6% 

2016/17 6,204 4,126 66.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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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年 
每天交通時間超過 4 小時的本地學士學位課程學生# 

申請數目 成功申請數目 總數% 

2012/13 121 48 39.7% 

2013/14 310 184 59.4% 

2014/15 421 348 82.7% 

2015/16 815 652 80.0% 

2016/17 826 681 82.4% 

 

註： 

 

1. *根據現行學生宿舍政策，所有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應有機會在修學期間入住宿舍

至少一年。因此，如需檢視一名本地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是否獲提供最少一年入住

宿舍機會(或不獲入宿機會)，我們應查閱該名學生整個修學期間(而非個別年份)

的申請紀錄。就此，教資會秘書處已要求教資會資助大學提供畢業生在整個修學

期間曾申請但未獲分配最少一年宿位的數字。 

 

2. ^ 2016/17 學年之畢業生數目尚未能提供。 

 

3. # 科大於 2014/15 學年前僅按學生居住地區而非交通時間分配宿位，因此大學未

能提供於 2012/13 及 2013/14 學年學生每天交通時間超過 4 小時的申請/成功申請

數目。 

 

4. 以上數字是按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其中六所所提供之資料整理(即不包括嶺南大

學(嶺大)及香港教育大學(教大))，因審計報告書第 2 章第 3.6 段所載的準則並不

適用於嶺大及教大。 

 

5. 截至每學年 9 月 30 日的情況。不包括因其他理由(例如家庭及生活狀況、健康狀

況、參與校園活動、在課外活動方面的貢獻等)  而獲分配宿位的學生。 

 

 


